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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爾夫斯堡防止清洗錢原則之 
私人銀行業全球防止清洗黑錢指引 
 
序言 
 
下列指引適用於私人銀行業務關係。適用於其他市場層面的指引可能與此等指引不

同。管理層有責任制訂政策及程序，遵守本原則辦事。 
 
1 接納客戶：一般指引 
 
1.1  總則 
 
 銀行應制訂政策，防止其全球業務被用作犯罪途徑。銀行應盡力合理確定客戶

的財富和資金來源均屬合法之後，方接納對方作為客戶。推薦客戶的私人銀行

人員須為此承擔主要責任。單純完成內部審核程序並不免除該人員此項基本責

任。 
 
1.2  鑑定客戶身份 
 
 銀行應採取合理措施確定客戶及其實益擁有者的身份，並在完成此程序後方可

接納客戶。 
 
1.2.1  客戶 
 
• 自然人：銀行應查閱客戶的正式身份證明文件或其他證據（視實際情況而定），驗

明是否符合銀行要求，以確定客戶身份。 
 

• 股份公司、合夥公司、基金會：銀行應索取證明文件，以驗證客戶是否正當地組成

和運作。 
 

• 信託基金：銀行除索取受託人的身份證明文件外，亦應索取有關基金成立及運作的

適當憑據。 
 

• 身份證明文件必須在開戶時仍然有效。 
 
1.2.2  實益擁有者 
 

必須確定所有賬戶的實益擁有者身份，然後遵照以下原則對所有主要實益擁有

者進行盡職審查： 
 



 2

• 自然人：如賬戶以個人名義開立，私人銀行人員必須確定客戶是否為自己開戶。如

有懷疑，銀行應確定賬戶持有人以何種身份處理賬戶，為誰處理賬戶。 
 

• 法人團體：如客戶是公司，例如私人投資公司，私人銀行人員應充分查明該公司的

架構，以鑑定出資人、主要持股人、資金控制人（例如董事）、有權向公司董事作

出指示的人士。私人銀行人員應作出合理判斷，確定是否進一步對其他股東作盡職

審查。不論客戶的股本屬於註冊股本或無記名股本性質，此項原則均適用。 
 

• 信託基金：如客戶是信託基金，私人銀行人員應充分了解信託基金的結構，以確定

出資人（例如財產授予人）、資金控制人（例如受託人），以及任何有權辭退受託

人的人士或團體。私人銀行人員應作出合理判斷，以確定是否有需要作進一步盡責

審查。 
 

• 未註冊社團：上述原則均適用於未註冊社團。 
 

• 銀行不可允許使用並非為客戶而設的本身內部賬戶（有時稱為集中賬戶），來切斷

客戶身份與客戶資金流動之間的關聯。即是說，銀行不可允許此等內部賬戶被不當

利用，以圖妨礙銀行適當監察客戶賬戶的活動。 
 
1.2.3 以資金管理人及類似中介人名義持有的賬戶 
 
 私人銀行人員須對中介人進行盡職審查，亦須確保中介人設有程序對客戶進行

盡職審查，或確保中介人有法定責任進行盡職審查，而審查程序須符合銀行的

要求。 
 
1.2.4 授權書／授權簽署人 
 
 如客戶委托授權書持有人或其他授權簽署人辦事，則一般對客戶進行盡職審查

已經足夠。 
 
1.2.5 有關自動上門客戶和網上理財客戶關係的守則 
 
 對於自動上門客戶或透過電子渠道建立的客戶關係，銀行應決定是否先進行更

嚴格的盡職審查，然後才辦理開戶。銀行應採取特別措施，以確定並未親自露

面的客戶身份，查明對方是否符合銀行要求。 
 
1.3 盡職審查 
 
 必須收集及記錄下列各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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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戶目的和理由 
• 預期該賬戶處理的事務 
• 財富來源（說明所涉資產淨值來自何種經濟活動） 
• 估計資產淨值 
• 資金來源（說明開戶時存入資金的來源和轉賬方式） 
• 保薦人或其他可提供信譽證明資料的途徑。 
 
 除非已採取合理充分的其他措施對客戶作盡職審查（例如理想而可靠的保薦

人），否則應在開戶前先與客戶會面。 
 
1.4 編號賬戶和其他戶名之賬戶 
 
 銀行只應在確定客戶和實益擁有者身份後，才接納客戶開立編號賬戶或其他戶

名之賬戶。銀行必須以適當程度的監控對此等賬戶實行監察，而監察水平應與

其他賬戶相同。 
 
1.5 外地司法管轄地區 
 
 對於在外地司法管轄地區組成的團體，應依本指引所訂的盡職審查程序審核其

風險。 
 
1.6 監督責任 
 
 銀行應規定所有新客戶和新賬戶由至少一名不屬於私人銀行業務的人員審批。 
 
2 接納客戶：需要額外盡職審查／留意的情況 
 
2.1 通則 
 
 銀行必須在內部政策界定需接受額外盡職審查的各類人士。如客戶可能對銀行

構成高於一般的風險，尤須進行額外審查。 
 
2.2 參考指標 
 
 以下各個類別可作為參考指標，對於此等類別的人士需進行額外審查： 
 
• 居於和／或資金來自某些國家和地區的人士，而有關國家或地區已被可靠資訊來源

列為防止清洗黑錢水準較低，或者犯罪和貪污風險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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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事某類商業活動或行業的人士，而有關活動或行業屬於已知易被用作清洗黑錢活

動者。 
 

• 政治人物，即目前或曾經擁有具公信力地位的人士，例如政府官員、國營公司的高

層行政人員、政客、政黨要員等等，並包括此等人士的家人和密切夥伴。 
 
2.3 高層管理審批 
 
 銀行內部政策應訂明，如出現上述一個或多個類別的情況，是否必須由高層管

理審批擬建立的業務關係。 
 
 如與政治人物建立業務關係，必須先經高層管理審批。 
 
3 更新客戶檔案 
 
3.1 私人銀行人員有責任按既定準則及／或在出現重大變化時，即更新客戶檔案。

該人員的主管或獨立監控人將定期審核客戶檔案內的相關部分，以確保資料內

容一致和完整。審核工作的頻密度則視業務關係的規模、複雜性和風險而定。 
 
3.2 如客戶屬於上文 2 界定的任何類別，銀行應在內部政策訂明是否必須由高層管

理參與檔案審核工作。 
 
3.3 同樣，對於上文 3.2.所述的客戶，銀行應在內部政策訂明須提交予管理層和／或

其他監控層級的管理資料，以及提交此等資料的頻密度。 
 
3.4 審核政治人物檔案的工作，必須有高層管理參與。 
 
4 辨別不尋常或可疑活動的守則 
 
4.1 界定不尋常或可疑活動 
 
 銀行應制訂明文政策，辨別不尋常或可疑活動及其跟進工作。此政策應包含不

尋常或可疑活動的定義，並舉例說明。 
 
 不尋常或可疑活動可包括： 
 
• 與盡職審查檔案資料不符的賬戶交易或其他活動 

 
• 超過某個金額的現金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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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轉式／隨入隨出的資金交易 
 
4.2 辨別不尋常或可疑活動 
 
 辨別不尋常或可疑活動的方式包括： 
 
• 監察各項交易 

 
• 與客戶接觸（會面、洽談、本地探訪等） 

 
• 從第三方取得的資料（例如報章、路透社、互聯網） 

 
• 私人銀行人員／內部掌握的客戶處境情況（例如客戶本國的政治狀況） 
 
4.3 就不尋常或可疑活動進行的跟進工作 
 
 私人銀行人員、管理層和／或監控部門應分析任何不尋常或可疑活動的背景。

如沒有可信的解釋，應決定進行下列監控工作： 
 
• 繼續維持業務關係，但加強監察 

 
• 取消業務關係 

 
• 向有關當局匯報該業務關係的情況 
 
 向有關當局匯報的工作，由監控部門執行，並應知會高層管理（例如高級遵規

總監、行政總裁、稽核總監、法律顧問）。如當地法律及規例有規定，可凍結

有關資產，而所有交易須經監控部門批准方可進行。 
 
5 監察 
 
5.1 監察計劃 
 
 必須設立完善的監察計劃，私人銀行人員須負上主要責任，監察各個賬戶的活

動，並應掌握賬戶的重大交易和活動增多的情況，尤須慎察不尋常或可疑的活

動（參考 4.1）。銀行應決定在何種程度上運用自動系統或其他方式輔助履行此

等責任。 
 
5.2 持續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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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上文 2 所述任何類別的客戶，銀行應在內部政策訂明監察其賬戶活動的方

式。 
 
6 監控責任 
 
 應設明文監控政策，確立各個「監控層級」的標準監控程序（私人銀行人員、

獨立營運單位、遵規監督部門、內部稽核）。監控政策應訂明監控時間、程

度、範圍、責任、跟進工作等。 
 
 監控政策所訂的各個程序，應由獨立的稽核部門（可以是銀行內部單位）測

試。 
 
7 向管理層報告 
 
 應就清洗黑錢事宜定期向管理層報告（例如：向有關當局匯報的次數、監察工

具、適用法律及規例的變更、僱員培訓課程的次數及範圍）。 
 
8 教育、培訓及資訊 
 
 銀行應設立有關辨別及防止清洗黑錢活動的培訓計劃，提供予接觸客戶的員工

及遵規監督人員。定期常設培訓（例如一年一度）的內容亦應包含辨別不尋常

或可疑活動的方法及跟進工作。此外，防止清洗黑錢法律和規例有任何重大變

更，應通報各員工。所有新入職員工均應得到有關防止清洗黑錢程序的指引。 
 
9 保存記錄 
 
 銀行應規定所有關於防止清洗黑錢活動的文件均須保存記錄。文件必須保存至

少五年。 
 
10 例外和不合規的情況 
 
 銀行應訂立程序處理例外和不合規的情況，規定由獨立單位進行風險評估及審

批工作。 
 
11 防止清洗黑錢組織 
 
 銀行應設置人手充足的獨立部門，負責防止清洗黑錢活動（例如遵規部門、獨

立監控單位、法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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